
【摘要】新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、税前扣除标准和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，极大地减轻了内资

企业的所得税负担，直接导致内资企业税后净利润的增加，从而提升了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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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税合一对内资企业盈利之影响

2007年 3月 16日，《企业所得税法》（简称“新税法”）审

议并通过。新税法与旧税法在税收优惠政策、税率、税前扣除

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。这些变化将给我国内资企业带来较大

影响。影响程度有多深？范围有多大？带着这些问题，笔者对新

税法与旧税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了对比分析，从净利润的角度

分析新税法给内资企业带来的利好，同时指出企业所得税新

的筹划空间。

一、两税合一大幅度降低了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

新税法将内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 25%，假

如不考虑税收优惠因素影响，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将导

致内资企业税后净利率提高 11.94%。据一家证券公司预测，

两税合一对内资企业净利润的影响是：通信服务、食品制造、

银行等行业的净利润增长幅度较大，可能超过 10%；黑色金属

冶炼及加工、化学纤维、煤炭、造纸、饮料、橡胶等行业的净利

润增长幅度为 5%耀10%；而交通运输、设备制造等行业将受到

负面影响，原因是这些行业中合资企业比较多，来自于合资企

业的净利润占行业净利润的比重较大。

以钢铁行业为例：由于钢铁行业中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国

有控股企业较多，所占比重较大，过去绝大多数企业实行 33%

的所得税税率，大大高于新税法规定的统一税率 25%。实施新

税法后，以 2006年钢铁行业实现净利润 1 699亿元计算，钢

铁行业一年可增加净利润 130多亿元。这对今后进一步提高

钢铁行业的经济效益大有好处，同时也为钢铁行业内外资企

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公平竞争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。新

税法从总体上降低了法定税率，提高了税前扣除标准，2008

年实施新税法后，预计国家对内资企业所得税减收约 1 340

亿元，对外资企业所得税增收 410亿元，两项相抵后，国家财

政减收约 930亿元。国家将为近千亿元财政减收埋单，而让利

于内资企业。

二、两税合一降低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基

1. 降低了计税基数。

旧税法第四条规定：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

去准予扣除项目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。新税法第五条规

定：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，减除不征税收入、免税收

入、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，为应纳

税所得额。新税法增加了不征税收入、免税收入和允许弥补的

以前年度亏损三项减除内容。其中，免税收入为国债利息收

入、“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

益、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

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以及

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”。

2. 提高了准予扣除的标准。

首先，内资企业的计税工资标准取消了。旧税法下，内资

企业税前工资扣除标准采取计税工资制，即每人每月税前工

资扣除标准为 1 600元，超过部分不能在税前扣除，相应的职

工教育经费、工会经费和职工福利费等统一实行计税工资扣

除。取消计税工资标准后，企业真实、合理的工资支出可在税

前据实扣除，减少了企业所得税的税基，从而提高了企业税后

净利润。这一点对高收入行业的净利润影响很大，尤其对于银

行业来说意义重大。由于旧税法下银行普遍实行的是计税工

资制度，银行大量超过定额的工资不能在税前列支，使得各家

银行的实际税率均远高于 33豫的水平，最高的浦发银行达到

了 40.15豫，最低的华夏银行也有 33.18豫左右。2008年内外资

银行的所得税税率统一为 25%后，在原有税基不变的情形下，

上市银行净利润的提高幅度将达到 10%~20%。

此外，新税法取消内资企业计税工资标准，改按实际发放

的工资予以据实扣除，这一政策的预期变化将为高工资行业

的企业（如银行）发放 2007年的年终奖金提供了纳税筹划的

空间。

例 1：某商业银行实行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政策，每人每月

税前扣除限额为 1 600元，适用企业所得税税率 33豫。根据企

业财务预算 2007年度的年终奖为 200万元，企业计划选择在

年末发放当年的年终奖，按企业员工 200人计算人均 1万元。

按旧所得税政策，企业发放的年终奖均超过了计税工资限额，

不可在税前列支，需进行纳税调整。但若选择在 2008年 1月

发放，新税法下的税率统一为 25豫，并且工资可在税前据实扣

除。两种方案比较如下：

方案一：2007年度的年终奖在 2007年年末发放，因年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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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超过了计税工资限额需进行纳税调整，应多缴企业所得税

66万元（200伊33%）。2007 年度的年终奖使企业净利润减少

266万元（200+66）。

方案二：将 2007年度的年终奖延迟至 2008年发放，则：

2007年度的年终奖 200万元不需进行纳税调整；2008年按新

税法，工资可据实扣除，税率由 33%降为 25%，2007年度的年

终奖可抵减企业所得税 50万元（200伊25%）。2007年度的年终

奖使企业净利润减少 150万元（200-50）。

方案二与方案一相比较，因年终奖可税前扣除而少缴企

业所得税 116 万元（50垣66），少减少净利润 116 万元（266-

150）。利用计税工资制度的取消规定对 2007年度的年终奖进

行纳税筹划，为企业增加净利润 116万元。

其次，新税法统一并提高了税前扣除标准。新税法规定，

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、合理的支出，包括成本、

费用、税金、损失和其他支出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据

实扣除。另外对以下几项扣除项目提高了税前扣除标准：淤企

业研发费用，可按实际发生额的 150%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

得额。旧税法规定，此项费用必须比上年增长 10%以上才能根

据实际发生额加扣 50%。于企业广告费投入可按销售收入的

15%税前列支。旧税法规定，制药、食品等特殊行业按年销售

收入的 8%税前列支，除特殊行业外的企业只能按年销售收入

的 2%税前列支。盂对劳服企业、福利企业所支付的残疾人员

工资允许加计扣除。榆对公益性捐赠，即企业向民政、教科文

卫、环保、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等的捐赠，可在其年度利润总

额的 12豫以内扣除。旧税法规定，金融保险企业用于公益性、

救济性的捐赠支出按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的 1.5%的标准税前

扣除，其他企业则按 3%的标准扣除。虞允许企业的固定资产

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。新税法规定，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

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，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

取加速折旧的方法。相比旧税法，企业可以合理选择会计政策

实现筹划节税，如在计提折旧方面，在税法允许的情况下，可

选择加速折旧法，达到及早收回固定资产投资并减少当期利

润、延缓缴纳所得税的目的。

新税法对内外资企业税前扣除标准的统一，改革了内资

企业的费用限额扣除方式，实际上提高了内资企业的税前扣

除标准，使内资企业在生产、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、费用能

够得到据实扣除，税前扣除总额增加，应纳税所得额减少，直

接降低了内资企业的税负，增加了内资企业的净利润。其结果

将直接提升内资企业的五种能力，即：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能

力———两税合一后，内资企业可以增加研发经费，从而提升自

主研发能力；内资企业的装备能力———两税合一后，每年根据

增加的净利润多提取的公积金可用于提高内资企业的装备能

力；内资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———两税合一后，内资企业和

外资企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，大大降低了内资企业成本，

从而提升了内资企业的产品竞争力；内资企业资本盈利能力；

内资企业对员工的集体福利能力———两税合一后，内资企业

净利润增加，员工福利费也将相应增加，从而实现让员工和企

业共享发展成果。

三、两税合一使内资企业享受了更多的税收优惠

新税法的优惠对象一改过去按内资、外资区别对待的政

策，为对重点发展的行业给予优惠，将“两税”进行整合。新税

法使内资企业享受了更多的优惠政策，主要包括：淤对符合条

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 20%的优惠税率，将国家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 15%的低税率优惠扩大到全国范

围；将环保、节水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扩大到环保、

节能节水、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；新增了对创业投资机构、非

营利公益组织等机构的优惠政策，以及对企业从事环境保护

项目所得的优惠政策。于保留了对国家重点扶持的基础设施

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；保留了对技术转让所得的税收优惠政

策；保留了对农林牧渔业的税收优惠政策。盂用特定的就业人

员工资加计扣除政策替代劳服企业直接减免税政策；用残疾

职工工资加计扣除政策替代福利企业直接减免税政策；用减

计综合利用资源经营收入替代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直接减免税

政策。

现以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为例分析税率优惠对内资企

业净利润的影响。

旧税法基本上将年应纳税所得额不高于 10万元的小型

企业界定为微利企业，分别规定了 18豫和 27豫两档优惠税率。

新税法基本上将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万元的企业界

定为小型微利企业，适用税率为 20%。

例 2：假设甲、乙、丙三家企业，2006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分

别为 3万元、10万元、20万元，用新旧税法中的适用税率分析

小型微利企业税后净利润的微妙变化。

按旧税法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为：

甲企业：3伊18豫越0.54（万元）

乙企业：10伊27豫越2.7（万元）

丙企业：20伊33豫越6.6（万元）

按新税法的税率测算，假设甲、乙企业被税务机关界定为

小型微利企业，则其应纳税额为：

甲企业：3伊20豫越0.6（万元）

乙企业：10伊20豫越2（万元）

丙企业：20伊25豫越5（万元）

两组数据相比，在企业经营状况完全相同的条件下，甲企

业较以前多缴纳企业所得税 0.06万元（0.6原0.54），税负增加

了 11.11豫；乙企业较以前少缴纳企业所得税 0.7万元（2.7原

2），税负减轻了 25.93豫；丙企业较以前少缴纳企业所得税 1.6

万元（6.6原5），税负减轻了 24.24豫。

新税法总体来说为小型微利企业增加了税后净利润。但

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3万元（含 3万元）以下的企业较以前

加重了税负减少了税后净利润；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10万元

（含 10万元）以下至 3万元的企业税负相对大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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